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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108年度臺北市夥伴教師專修研習班 

實施計畫 
 

一、研習依據：本中心 108年度研習行事曆規劃辦理。 

二、 研習目標：協助夥伴教師瞭解教學輔導教師制度運作內涵，並輔以教師生涯發展與學習相關

知能，以利教師專業成長。 

三、 主辦單位：臺北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四、 研習對象  

  (一)以 108年度接受教學輔導教師服務者為主： 

      （1）新進及初任教學 2年內之教師（不含實習教師）。 

  （2）自願成長，有意願接受輔導之教師。 

  （3）教學有困難需要協助成長之教師。 

  （4）未參加過夥伴教師研習的教師為主。 

  (二)已參加過夥伴教師研習的教師歡迎報名參加。 

五、研習日期 

  (一)國小組 TPL1：108年 10月 31日(星期四)。 

  (二)國高中職組 TPL2：108年 11月 6日(星期三)。 

六、研習人數：各組預計錄取 100人，如所屬組別時間不便出席，可跨組參與。 

七、報名時間 

  (一)國小組：即日起至 108年 10月 24日（星期四）截止。 

  (二)國高中職組：即日起至 108年 10月 30日（星期三）截止。 

八、研習地點：臺北市立大學公誠樓 2樓第一會議室，交通資訊請見【附件二】（博愛校區-100臺北市中

正區愛國西路 1號）。 

九、課程內容：（課程如有修改，以網路公告為主） 

(一)國小組 TPL1 

日期/星期 時間 時數 課程主題 講座 

10月 31日

(星期四) 

09:00-11:50 3 
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介紹 張德銳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 教室觀察與回饋 

13:30-16:10 3 
教師生涯發展與學習 鄧美珠校長 

(劍潭國小) 夥伴教師心得分享 

  (二)國高中職組 TPL2 

日期/星期 時間 時數 課程主題 講座 

11月 6日

(星期三) 

09:00-11:50 3 
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介紹 歐陽秀幸校長 

(螢橋國中) 教室觀察與回饋 

13:30-16:10 3 
教師生涯發展與學習 朱逸華校長 

(成淵高中) 夥伴教師心得分享 

 

十、研習方式：講授、討論、實務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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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報名方式 

(一)請於報名截止日前逕行登入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站(http://insc.tp.edu.tw)，搜尋研習場

次代號(TPL1 或 TPL2)報名，並列印報名表經行政程序核准後，再由貴機關(學校)研習承辦人

進入系統辦理薦派報名。 

 (二)本研習於報名截止後 3日內公布研習名單(以各研習員於教師在職研習網中登錄之電子郵件 

     信箱通知)，請自行存取研習通知並準時參加研習。 

十二、注意事項 

（一） 為節能減碳，本研習不發放紙本手冊，學員可至 http://bit.ly/108tpptbook 中的對應課程資

料夾中下載研習資料，並自行攜帶筆電、平板或手機等電子設備；充電插座有限，建議事先將

您的設備充足電量。 

（二） 本研習採線上報名方式，不受理現場報名，請研習教師注意與配合。 

（三） 依照報名順序優先錄取(學校需在報名截止日前完成薦派報名作業)，如報名踴躍而致額

滿，本中心得提前截止報名，並於報名截止後 3 日內公布研習名單(以各研習員於教師在職研

習網中登錄之電子郵件信箱通知)。 

（四） 研習時數：全程參與者核發 6 小時研習時數；請假時數超過研習總時數之五分之一(1 小

時)者，不給予研習時數。研習結束後，本中心將彙整研習員請假紀錄函送至研習員所屬學校，

依權責列入差假登記之參考。 

（五） 本研習須全程參與 6 小時，方能核予研習時數。課程均於上午 9 時整開始，上午 8 時 40

分開始報到，課程開始進行時，遲到 20 分鐘以上即視為缺課，失去該單元課程研習資格，不

給予研習時數。 

（六） 研習中請自備飲水容器、環保筷、文具用品，薄外套，現場無提供停車位。 

（七） 如需哺集乳室，另如需無障礙設施、或其他需求者，請事前洽承辦人。 

（八） 研習日若遇颱風假，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臺北市情形，後續研習資訊請至臺北市校

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http://bit.ly/tptepd）查詢最新公告。 

（九）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同意本市參與研習之教師及授課講師，以公假派代方式參與本次研習，本計畫

經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完成報名程序之研習員，倘因特殊緊急事件無法參加者，請於研習前 3日於本市教師在職研

習網最新公告中瀏覽下載，填寫「取消研習」表單，完成校內核章後，掃描或傳真到承辦

人電子信箱中，依據辦理取消研習作業，逾期仍以無故缺席登計。 

(十一)為珍惜教育資源，經報名錄取人員不得無故缺席，如無故不出席亦未請假累計達三次者，

將於「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系統上暫停該員報名本中心各研習班之權利三個月。 

十三、聯絡方式：臺北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黃俊崎助理，聯繫電話：2368-8667轉 299， 

                傳真：02-2368-6574，電子信箱：tp8620sup@gmail.com。 

十四、研習經費：由本中心研習經費項下支應。 

十五、其     他：本實施計畫陳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任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bit.ly/108tpptbook
mailto:tp8620sup@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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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交通位置圖 
（100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1號） 

一、搭乘捷運：中正紀念堂捷運站（7號出口），步行約5分鐘至臺北市立大學。 

二、搭乘公車 

（一）公車站（市立大學站）：252、660、644。 

（二）公車站（一女中站）： 

  2-1：262、3、0 東。 

  2-2：臺北客運、15 路樹林、指南 3、聯營 270、235、662、663。 

  2-3：聯營 204、241、243、244、236、251、662、663、644、706、235、 

      532、630。 

（三）公車站（市立大學附小站）：204、235、630、644、532、706、662、663、241、243、244、

5、236、251。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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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校園平面圖 

公誠樓2樓第一會議室 

 

 

 

 

 

 

 

 

 

 

 

 

 

 

 

 

 

 

 

 


